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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碁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七年股東會會議事錄

若無法投遞免退回

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上午九時整

地　　點：桃園縣龍潭鄉高原村渴望路428號會議室101室(渴望學習中心)

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等代表股數合計為45,464,598股(達已發行股份總數75,500,534股之60.22%)。

主　　席：童義興 記　　錄：程清安

列　　席：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郭乃華 會計師

一、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東權數) (略)

二、主席就位(略)

三、主席致詞(略)

四、報告事項

第一案：九十六年度營業報告(詳如議事手冊) ─　經主席向全體出席股東報告知悉。

第二案：監察人審核九十六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如議事手冊) ─　經監察人向全體出席股東報告知悉。

第三案：赴大陸投資案執行狀況報告(詳如議事手冊) ─　向全體出席股東報告知悉。

第四案：轉換公司債轉換情形及資金運用情形報告(詳如議事手冊) ─　向全體出席股東報告知悉。

第五案：買回庫藏股執行情形報告(詳如議事手冊) ─　向全體出席股東報告知悉。

第六案：員工認股權憑證執行情形報告(詳如議事手冊) ─　向全體出席股東報告知悉。

第七案：修改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報告(詳如議事手冊) ─　向全體出席股東報告知悉。

五、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九十六年度營運報告及財務表冊報告，敬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九十六年度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含合併報表)，業經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林宜慧及王錦燕會計師查核簽證並於董事會通過。前項財務報表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監察人等查核完峻在案。

2.本案各項書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25∼41頁(附件四)，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本公司九十六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九十六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64,235,943元，扣除投資未依持股比例認購差異數及轉讓予員工之庫藏股之保

留盈餘減項共計11,812,628元，連同以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新台幣680,814元，可供分配盈餘為新台幣53,104,

129元，擬依公司章程分配之。

2.盈餘分配如下

(1)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計新台幣5,242,331元。

(2)董監事酬勞計新台幣1,179,520元。

(3)員工紅利計新台幣4,482,190元。

(4)股東股利42,017,540元。

(a)每股發放0.55元之盈餘配股，新台幣42,017,540元。

(b)每股發放0.45元之資本公積配股，新台幣34,377,990元。

3.檢附盈餘分配表，謹提請　承認。

6.以上增資相關事宜，如因事實需要或經主管機關審核或因客觀環境而必須變更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之。

7.謹提請 公決。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敬請 討論。

說 明：1.為配合法令規定及業務需求，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2.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考議事手冊第42頁(附件五)。

3.謹提請 公決。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董監事選舉辦法」案，敬請 討論。

說 明：1.為配合法令規定及業務需求，修訂本公司「董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

2.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考議事手冊第45頁(附件六)。

3.謹提請 公決。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案，敬請 討論。

說 明：1.為配合業務需求，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部分條文。

2.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考議事手冊第47頁(附件七)。

3.謹提請 公決。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敬請 討論。

說 明：1.為配合業務需求，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2.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考議事手冊第48頁(附件八)。

3.謹提請 公決。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敬請 討論。

說 明：1.為配合業務需求，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2.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考議事手冊第49頁(附件九)。

3.謹提請 公決。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董事會提)

案 由：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事宜，敬請 討論。

說 明：一、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及因應產業發展並提升競爭力等資金需求，擬以發行股數不超過普通股25,000仟股範圍內

籌措長期資金，而鑒於資本市場瞬息萬變，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選擇適當時機及籌資工具募集資

金(包含可轉換公司債或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若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擬以公開申購配售或詢價圈購方式擇一或搭

配辦理普通股增資案，並得暫緩、取消或分次發行。

(1) 申購配售：

A.除依公司法第267條之規定先提撥增資發行新股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由員工認購外，另提撥百分之十對

外公開承銷，其餘百分之七十五至百分之八十由原股東按認購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持股比例認購。認購

股份不足一股之部份或認購不足及放棄認購部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之。

B.本次發行價格，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

規定：發行價格之訂定，於向金管會申報案件及案件生效後董事會決議除權基準日之會議當日，皆不得低

於其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或減資除權)及

除息後平均股價之七成，實際發行價格及發行條件授權董事長視市場狀況與證券承銷商共同議定之，呈報

證券主管機關核備後發行。

(2) 詢價圈購：

A.除依公司法第267條之規定先提撥增資發行新股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由員工認購外，其餘百分之八十五

至百分之九十擬請股東會同意放棄優先認購權利，委由承銷商扣除保留自行認購之部份外，全數辦理詢價

圈購。如有認購不足或放棄認購部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之。

B.本次發行價格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券自律規則」規

定：發行價格之訂定，於向金管會申報案件、辦理詢價圈購公告及向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申報承銷

契約時，皆不得低於其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

權(或減資除權)及除息後平均股價之九成，實際發行價格於圈購期間完畢，授權董事長與主辦承銷商參考

彙總圈購情形及發行市場狀況後共同議定之，呈報證券主管機關核備後發行。

二、本次現金增資案之重要內容：包括發行方式（公開承銷與詢價圈購等方式二擇一）、發行價格、發行條件、發行

數量、募集金額、計畫項目、預定進度、預計可能產生效益及其他相關事宜，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因應客觀環境影響而需修正時，亦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三、謹提請 公決。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 無

八、散會：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上午九時十八分

(以下空白)

主席：童義興 記錄：程清安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六、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辦理盈餘、員工紅利暨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敬請 討論。

說 明：1.為改善財務結構及充實營運資金，擬自九十六年度可分配盈餘中提撥42,017,540元，及員工紅利4,482,190元，合

計46,499,730元，轉增資發行新股共計4,649,973股，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另資本公積提撥34,377,990元，轉增

資發行新股3,437,799股，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本次增資發行新股總合計8,087,772股。

2.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依除權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記載持有股份比例，每仟股無償配發盈餘配股55股及資本公積配股45

股，不足一股之畸零股，由股東自行併湊一整股配發，其不併湊或併湊不足一股之部分，則依公司法第240條之規

定，按面額以現金分派之(至元為止，元以下四捨五入)，並由股東會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之。

3.本次增資發行新股皆為記名式普通股，其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之股份相同。

4.本案經股東會決議通過暨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決定除權基準日及相關事宜。

5.本公司後續如因員工認股權執行、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將庫藏股轉讓及註銷，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股、

配息比率因此發生變動，擬授權董事會辦理相關事宜。

本次分配案,係優先分配96年度未分配盈餘,如有不足部分再以以前年度盈餘支應：

註一：52,423,315×10%＝5,242,331元。

註二：47,180,984×2.5%＝1,179,525元

註三：47,180,984×9.5%＝4,482,193元。

註四：盈餘轉增資，每仟股無償配發55股。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期初餘額

扣：投資未依持股比例認購差異

扣：轉讓予員工之庫藏股之保留盈餘減項

加：稅後純益

本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分配項目：

減：法定公積(註一)

董監事酬勞(註二)

員工紅利--股票(註三)

股東股利--股票(註四)

期末未分配盈餘

係96年度盈餘

自96年度盈餘中分配

自96年度盈餘中分配

自96年度盈餘中分配

自96年度盈餘中分配

680,814

(11,469,365)

(343,263)

64,235,943

(5,242,331)

(1,179,520)

(4,482,190)

(42,017,540)

53,104,129

(52,921,581)

182,548

立碁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案

董事長：童義興　　 　 　　經理人：童義興　　 　 　　會計主管：程清安

立碁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文序號

第二條

第五條

之一

第十五條

第廿三條

第廿六條

修正原因

修訂營業項

目。

新增

配合發行員工

認股權及庫藏

股等作業，予

以新增。

證交法第183

條為修正法條

之施行日期，

故刪除依據之

條文，以資明

確。

訂明具體股利

政策。

增列修正日

期。

修　正　後　的　條　文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CC01010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

二、CC01040照明設備製造業。

三、CC01080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四、CC01090電池製造業。

五、CC01990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

六、F113010機械批發業。

七、F213080機械器具零售業。

八、F113020電器批發業。

九、F213010電器零售業。

十、F119010電子材料批發業。

十一、F219010電子材料零售業。

十二、F401010國際貿易業。

十三、IG03010能源技術服務業。

十四、CC01030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十五、E603050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十六、E599010配管工程業

十七、E601010電器承裝業

十八、E603010電纜安裝工程業

十九、E603040消防安全設備安裝工程業

二十、F117010消防安全設備批發業

二十一、F217010消防安全設備零售業

二十二、E601020電器安裝業

二十三、E603090照明設備安裝工程業

二十四、CC01110電腦及其週設備製造業

二十五、E605010電腦設備安裝業

二十六、F113050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二十七、F213030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二十八、E603080交通號誌安裝工程業

二十九、F113090交通標誌器材批發業

三十、F213090交通標誌器材零售業

三十一、EZ06010交通標示工程業

三十二、CC01060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三十三、CC01070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三十四、E701010通信工程業

三十五、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

制之業務。

若以低於發行日標的股票市價之認股價格發行員

工認股權憑證，或是庫藏股轉讓予員工，以低於

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者，應經股東會

特別決議後，始得發行。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七人，監察人二至四人，由股

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任期三年，連選

得連任。其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合計持股比例，依

證券管理機關之規定。

配合證券交易法之規定，本公司獨立董事人數不

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

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

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依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依下列順序分派之：

一、依法完納稅捐。

二、彌補歷年累積虧損。

三、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視需要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

四、董監事酬金依扣除一至三款後餘額提撥不高

於百分之三。

五、員工紅利依扣除一至三款後餘額提撥不低於

百分之一。

其餘盈餘加計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後，由董事會

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正值產業成長階段，基於公司營運之需要

暨股東權益最大化之考量，股利分派採取剩餘股

利政策，依據本公司未來之資本預算規畫，衡量

未來年度之資金需求，並綜合考量獲利狀況、財

務結構及對每股盈餘稀釋程度等因素，擬具適當

之股利分派，其中現金股利之發放以當年度全部

股利之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九十。但現金股利每股

若低於０．２元，得經董事會決議，改以股票股

利發放；股票股利每股若低於０．１元，得經董

事會決議，改以現金股利發放並經股東會承認後

分配之。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年四月六日。

..................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修　正　前　的　條　文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CC01010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

二、CC01040照明設備製造業。

三、CC01080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四、CC01090電池製造業。

五、CC01990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

六、F113010機械批發業。

七、F213080機械器具零售業。

八、F113020電器批發業。

九、F213010電器零售業。

十、F119010電子材料批發業。

十一、F219010電子材料零售業。

十二、F401010國際貿易業。

十三、IG03010能源技術服務業。

十四、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

之業務。

無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七人，監察人二至四人，由股

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任期三年，連選

得連任。其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合計持股比例，依

證券管理機關之規定。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183條之規定，本公司獨立董

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

之一；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

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

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依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依下列順序分派之：

一、依法完納稅捐。

二、彌補歷年累積虧損。

三、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視需要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

四、董監事酬金依扣除一至三款後餘額提撥不高

於百分之三。

五、員工紅利依扣除一至三款後餘額提撥百分之

五至百分之十。

其餘盈餘加計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後，由董事會

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正值產業成長階段，基於公司營運之需要

暨股東權益最大化之考量，股利分派採取剩餘股

利政策，依據本公司未來之資本預算規畫，衡量

未來年度之資金需求，並綜合考量獲利狀況、財

務結構及對每股盈餘稀釋程度等因素，擬具適當

之股利分派，其中現金股利之發放以當年度全部

股利之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九十為原則。但現金股

利每股若低於０．２元，得經董事會決議，改以

股票股利發放；股票股利每股若低於０．１元，

得經董事會決議，改以現金股利發放並經股東會

承認後分配之。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年四月六日。

..................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立碁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監事選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文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修正原因

酌作文字調

整，以資明

確。

明訂候選人應

具備之能力與

條件。

依公司法第

192-1條規定

獨立董事應採

候選人提名制

度。

修　　　正　　　後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除法令或章程另有

規定者外，應依本辦法辦理。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

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本公司監察人應具備左列之條件：

一、誠信踏實。

二、公正判斷。

三、專業知識。

四、豐富之經驗。

五、閱讀財務報表之能力。

本公司監察人除需具備前項之要件外，全體監察

人中應至少一人須為會計或財務專業人士。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

獨立董事設置即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二條、第三

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

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五條、第六

條、第七條、第八條以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依

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

定辦理。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用單記名累積選舉

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或監察人人數相同

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開選舉數人。

獨立董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

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獨立董事候選

人名單中選任之。

修　　　正　　　前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

力人選任之，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

本辦法辦理。

本公司董事會或任何股東得提供下屆董事及監察

人推薦名單，作為選任董事及監察人之參考。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用單記名累積選舉

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

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開選舉數人。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十條

第十二條

第十五條

酌作文字調

整。

酌作文字調

整。

酌作文字調

整。

酌作文字調

整。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

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選舉權，由所得選

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

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

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

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關職務。投票

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

驗。

主席宣佈截止投票，並經監票員拆啟票匭，當場

開票及記票，由監票員在旁監視，開票結果由主

席當場宣佈董事及監察人當選名單。

當選之董事及監察人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

知書。

本 辦 法 於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六 月 九 日 訂

定。...............

本辦法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股東會

通過修訂。

本辦法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股東會通

過修訂。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由

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依次當選，如有

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

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依前項同時當選為董事及監察人之股東，應自行

決定充任董事或監察人，其缺額由原選次多數之

被選舉人遞充。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

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關職務。投票

箱由公司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主席宣佈截止投票，並經監票員拆啟票匭，當場

開票及記票，由監票員在旁監視，開票結果由主

席當場宣佈。

當選之董事及監察人名榜，由主席當場宣佈。

本辦法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九日訂定。

本辦法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股東會

通過修訂。

本辦法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股東會

通過修訂。

立碁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文

第十一條

第十六條

說　　明

作業程序修

正。

第四次修訂。

修　正　後　條　文

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

者，本公司應督促該子公司依金管會「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之

規定訂定背書保證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

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

時，均應報請本公司核准後始得為之；本公

司財務部及總經理指定之專責人員應具體評

估該項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理性、風險

性、對母公司及子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

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呈報總經理及董事長

核准。

三、財務部門應於每月月初取得各子公司之對外

背書保證金額變動表。

四、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稽核各子公司對

其「背書保證辦法」之遵循情形，作成稽核

報告；稽核報告之發現及建議於陳核後，應

通知各受查之子公司改善，並定期作成追蹤

報告，以確定其已及時採取適當之改善措

施。

修訂日期

本作業程序經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九日訂定。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二十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修　正　前　條　文

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

者，本公司應督促該子公司依金管會「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之

規定訂定背書保證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

提報雙方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

時，均應報請本公司核准後始得為之；本公

司財務部及總經理指定之專責人員應具體評

估該項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理性、風險

性、對母公司及子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

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呈報總經理及董事長

核准。

三、財務部門應於每月月初取得各子公司之對外

背書保證金額變動表。

四、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稽核各子公司對

其「背書保證辦法」之遵循情形，作成稽核

報告；稽核報告之發現及建議於陳核後，應

通知各受查之子公司改善，並定期作成追蹤

報告，以確定其已及時採取適當之改善措

施。

修訂日期

本作業程序經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九日訂定。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二十日。

立碁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文

第十四條

第十九條

說　　明

作業程序修

正。

第四次修訂。

修　正　後　條　文

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者，本公

司應督促該子公司依金管會「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之規定訂定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

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時，均應

報請本公司核准後始得為之；本公司財務部

及總經理指定之專責人員應具體評估該項資

金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合理性、風險性、對

母公司及子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

東權益之影響，呈報總經理及董事長核准。

三、財務部門應於每月月初取得各子公司之資金

貸與他人餘額明細表。

四、本公司財務部應定期評估各子公司對其已貸

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期債權處理程序

是否適當。

五、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稽核各子公司對

其「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之遵循情形，

作成稽核報告；稽核報告之發現及建議於陳

核後，應通知各受查之子公司改善，並定期

作成追蹤報告，以確定其已及時採取適當之

改善措施。

修訂日期

本作業程序經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九日訂定。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修　正　前　條　文

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者，本公

司應督促該子公司依金管會「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之規定訂定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

提報雙方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時，均應

報請本公司核准後始得為之；本公司財務部

及總經理指定之專責人員應具體評估該項資

金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合理性、風險性、對

母公司及子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

東權益之影響，呈報總經理及董事長核准。

三、財務部門應於每月月初取得各子公司之資金

貸與他人餘額明細表。

四、本公司財務部應定期評估各子公司對其已貸

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期債權處理程序

是否適當。

五、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稽核各子公司對

其「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之遵循情形，

作成稽核報告；稽核報告之發現及建議於陳

核後，應通知各受查之子公司改善，並定期

作成追蹤報告，以確定其已及時採取適當之

改善措施。

修訂日期

本作業程序經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九日訂定。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立碁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文

第十六條

第二十條

說　　明

作業程序修訂

第五次修訂

修　正　後　條　文

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應督促各子公司依證期會「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之規定訂定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

後，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修訂日期

本處理程序經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九日訂定。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修　正　前　條　文

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應督促各子公司依證期會「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之規定訂定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經雙方董事會通

過後，提報子公司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

同。

修訂日期

本處理程序經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九日訂定。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立碁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茲准本公司董事會造送之九十六年度財務及合併財務決算表冊，業經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林宜慧會計師、王錦燕會計師查核

簽證，復經本監察人等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百十九條之規定，報請　鑒察。

　　謹此

監察人：鉅基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鄭森焜

監察人：林寬政

監察人：楊肇胤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七　年　四　月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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